
投标函

致：海南省农业农村厅

海南远光项目管理有限公司

根据贵单位 项目名称及包号 （项目编号： ）的投标邀请函，

我们宣布同意如下：

1.我方接受招标文件的所有的条款和规定。

2.我方同意按照招标文件第二章“投标人须知”的规定，本项目投标有效

期为从投标截止日期起计算的 60 天，在此期间，本投标文件将始终

对我方具有约束力，并可随时被接受。

3.交付期：自接到订货通知之日起 10 天内交付，交付地点：采购人指定地

点

4.按照招标文件要求进行报价；投标价须是唯一的；不得超出预算或最高

限价。

5.我单位承诺不存如下情形：

（1）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由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编制；

（2）不同投标人委托同一单位或者个人办理投标事宜；

（3）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载明的项目管理成员或者联系人员为同一人；

（4）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异常一致或者投标报价呈规律性差异；

（5）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相互混装；

（6）不同投标人的投标保证金从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的账户转出；

（7）不同投标人的标书硬件特征码一致。

6.我们同意提供贵单位要求的有关本次投标的所有资料或证据。

7.如果我方中标，我们将根据招标文件的规定严格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.

务。

供应商名称： （公章）

日期： 年 月 日


